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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法规新解读”丛书作为一套实用型法规汇编，在初版上市时，以其权威、实用、易懂的优点，
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真正成为“遇事找法者”运用法律维护权利和利益的利器。
    本丛书选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领域，将各领域的核心法规作为“主体法”，并且将与主体
法相关联的法律法规分类汇编。
 　 独家打造四重法律价值：  　1.出版权威  　中国法制出版社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所属的中央级法律
类图书专业出版社，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文本盼权威出版机构。
 　 2.条文解读精炼到位  　丛书各分册将重难点法条以【解读与应用】形式进行阐释，注释内容在吸
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对条文的权威解读中精
华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全新撰写，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并突出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纠纷与难
题，并专设“以案说法”生动形象展示解决法律问题的实例，这是市面上其他图书所无法比拟的。
  　3.关联法规检索便捷  　丛书各分册除了精选与主体法相关联的法律规定外，还在主体法中以【关
联参见】的方式链接重要条文，并标注条文所在页码（如“P42”即为第42页），以此最大限度地提高
法规的即查即用性。
　  4.附录实用法律工具  　书末收录经提炼的法律流程图、诉讼文书、纠纷处理常用数据等内容，帮
助读者大大提高处理法律事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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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解读与应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第二条 【适用
范围】 　　第三条 【复议机关及其职责】*　　第四条 【复议原则】*　　　[合法原则]　　　[公正
原则]　　　[公开原则]　　　[及时原则]　　　[便民原则]　　第五条 【对复议不服的诉讼】　　　[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　第二章　行政复议范围 　　第六条 【复议范围】*　　第七条 【规定
的审查】*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范围]　　第八条 【不能提起复议的事项】*　第三章　行政
复议申请　　第九条 【申请复议的期限】　　第十条 【复议参加人】*　　　[复议申请人和复议机
关]　　第十一条 【复议申请】　　　[复议申请形式]　　第十二条 【部门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
】*　　　[不服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工作部门的复议机关]　　第十三条 【对其他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
不服的复议申请】*　　第十四条 【对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复
议】*　　第十五条 【其他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　　　[特殊情形下的复议机关]　　第十
六条 【复议与诉讼的选择】*　第四章　行政复议受理　　第十七条 【复议的受理】　　　[行政复议
审查的期限]　　第十八条 【复议申请的转送】　　第十九条 【复议前置的相关规定】*　　　[不受
理或超期不复议后果]　　第二十条 【上级机关责令受理及直接受理】*　　　[对受理复议申请的监
督]　　第二十一条 【复议停止执行的情形】*　第五章　行政复议决定　　第二十二条 【书面审查原
则及例外】　　　[复议审查方式]　　第二十三条 【复议程序事项】　　　[被申请人答辩和举证义
务]　　第二十四条 【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取证】*　　第二十五条 【申请的撤回】*　　第二十六条 【
复议机关对规定的处理】*　　　[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　　第二十七条 【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审查
】　　第二十八条 【复议决定的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种类]　　第二十九条 【行政赔偿】*　
　第三十条 【对侵犯自然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行为的先行复议原则】*　　第三十一条 【复议决定期
限、决定形式和送达】*　　第三十二条 【复议决定的履行】*　　第三十三条 【不履行复议决定的处
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复议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处罚】*　　第三十五条 【渎
职处罚】　　第三十六条 【被申请人不提交答复、资料和阻碍他人复议申请的处罚*　　第三十七条 
【不履行、迟延履行复议决定的处罚】*　　第三十八条 【复议机关的建议权】*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复议费用】　　第四十条 【期间计算和文书送达】　　第四十一条 【复议涉外适用范
围】　　第四十二条 【法律冲突的解决】　　第四十三条 【生效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解读与应用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受案范围　第三章　管辖　第四章　诉讼参加人　第五章　证
据　第六章　起诉和受理　第七章　审理和判决　第八章　执行　第九章　侵权赔偿责任　第十章　
涉外行政诉讼　第十一章　附则关联法规归类解读与应用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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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行政复议申请的特殊管辖，主要有以下5种：①不服地方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
管辖。
根据我国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是指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
设立的派出机关如行政公署，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区公所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街道办事处。
这些派出机关代表设立它的人民政府履行行政职能，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只能向设立这些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②不服政府工作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依法以自己名义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管辖。
如果这些派出机构是以设立它的行政机关的名义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則应视为行政委托，仍按一般管
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机关；如果是依法以自己的名义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则申请人既可选择向设立它
的部门、也可选择向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③不服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管辖。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负有对特定领域实施管理和监督的职责；不服该组织做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只能由直接管理该组织的行政机关管辖。
④不服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以共同名义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管辖。
如同一人民政府所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工作部门以共同名义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則以该工作部门所
属的人民政府作为复议申请管辖机关，这种情况最为普遍；如同一级别或不同级别的两个或两个以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共同名义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则以它们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作为复议申请管
辖机关；如同一级别（非同一政府）或不同级别政府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工作部门以共同名义作出的具
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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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新解读》：权成规范久本 全新法条注释生动以案说法 贴近日常纠纷法规
检索便捷 实用法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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